附件3

评分表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1
	技术要求响应情况
	50
	评审标准：
根据投标人所投报产品的技术参数对技术要求的响应情况进行评审：
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的型号规格等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得50分；投标文件存在负偏离或未响应情形的，得0分。
证明材料：
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技术要求响应情况，并按要求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如产品彩页等），未提供不得分。  
备注：提供的佐证材料或证明材料复印件需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
	

	2
	服务方案及保障
	25
	评审标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服务方案及保障（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服务方案、服务质量保障、配件质量保障）进行评审：

1.服务方案（10分）

投标人须作出书面承诺，提供仪器配件上门更换服务。完全满足得10分，不满足得0分。

2.服务质量保障（10分）
投标人需提供原厂正式授权证书，授权范围须涵盖本项目所涉产品及相关服务，授权证书真实有效、可核查。完全满足得10分，不满足得0分。

3.配件质量保障（5分）
投标人须作出书面承诺，保证提供全新的、厂商原装产品，如有质量问题，发现不符合要求或破损的，须无条件给予退换。完全满足得5分，不满足得0分。
证明材料：

提供的服务方案及保障（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服务方案、服务质量保障、配件质量保障），并按要求提供相应佐证材料，未提供不得分。
	

	3
	价格评分
	20
	评审标准：

本项目的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通过本项目资格性检查与符合性检查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即20分。

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
证明材料：

投标人提供的报价单。
	

	4
	同类业绩

情况
	5
	评审标准：

1.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担同类项目销售的，每提供一份业绩合同得1分，最高得3分。本项目要求提供的同类项目销售业绩，是指投标人所承担的同类仪器配件更换类的业绩。

2.投标人上述有效同类项目服务评价，每供一个优秀（或评分90分及以上或满意等同类描述）评价得1分，最高得分为2分。
证明材料：
1.同类业绩证明文件需提供合同关键信息（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合同项目名称、服务内容与含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签订日期的关键页）复印件作为得分依据，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 同类项目服务评价需提供采购方盖章出具的评价证明材料、表扬信等复印件
备注：如提供同一单位的多份合同按一项业绩计算，无提供同类业绩证明文件复印件的得0分。
	

	综合得分
	100
	——
	

	备注：投标人在本采购项目中提交作为评分依据的所有书面承诺，均将写入合同责任，作为合同条款。




